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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国际组织的责任 

C.  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国际  

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案文  

1.  条款草案案文  

1.  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载录如下。  

［待   补］  

2.  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通过的条款草案  

案文及其评注  

2.  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载录如下。  

第二部分 

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的内容 

(1)  本草案第二部分界定了国际组织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这一部分分

为三章，遵照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的一般格式。1 

(2)  第一章（第 31 至 36 条）载列了某些一般原则，并规定了第二部分的范

围。第二章（第 37 至 43 条）具体规定了各种形式赔偿的义务。第三章（第 44

［43］至 45［44］条）考虑了构成严重违背一般国际法强制准则的国际不法行为

的额外后果。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6/10 和 Corr.1)，第 180-

2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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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一般原则 

第  31 条  

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  

一国际组织依照第一部分的规定对一国际不法行为引起的国际责任，产生本部

分所列的法律后果。  

评   注  

(1)  本条具有导言性质。对应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第 28 条，2 唯一

的不同是，将“国家”一词改为“国际组织”。在本草案中，没有理由使用另外

的措辞。  

第  32 条  

继续履行的责任  

本部分所规定的一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不影响责任国际组织继续履行所违

背义务的责任。  

评   注  

(1)  本规定阐述了一项原则，即一国际组织违背国际法义务本身并不影响该

义务的存在。这并非打算排除该义务可能由于违背事项而终止的情况：例如，由

于该义务因条约而引起，而受害国或组织根据 1986 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

                                                 
2  同上，第 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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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的维也纳公约》3 第 60 条，行使权力中止施行或终止条约的

情况。  

(2)  义务本身不受违背事项影响的原则，并不意味着在违背事项发生之后仍

有可能履行义务。这将取决于有关义务的性质。  

(3)  可中止或终止义务的条件由有关义务的初级规则确定。这也适用于违背

事项之后是否有可能履行义务。在国际组织的责任法方面，这些规则无需审查。  

(4)  关于在违背事项之后继续履行的责任的规定，没有理由区分国家的情况

和国际组织的情况。因此，本条采用了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第 29 条相同

的措辞，4 唯一的不同是将“国家”一词改为了“国际组织”。  

第  33 条  

停止和不重复  

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际组织有义务：  

(a) 在从事一项持续性的不法行为时，停止该行为；  

(b) 在必要的情况下，提供不重复该行为的适当承诺和保证。  

评   注  

(1)  如第 32 条所述，违背国际法义务本身不影响该义务的存在，这项原则的

必然推论是，如果不法行为持续，有关义务就仍然应当遵行。因此，按照规定有

关义务的初级规则，须停止该不法行为。  

(2)  在发生违背义务事项、且不法行为持续之时，受害国或国际组织追求的

主要目标通常是停止不法行为。尽管索赔会提到违背事项，但实际追求的是遵行

初级规则之下的义务。这并非一项由于不法行为而产生的新义务。  

                                                 
3  A/CONF.129/15。  
4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6/10和 Corr.1)，第 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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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否存在提供不重复的承诺和保证的义务将取决于案件的情况。这一义

务的成立无需违反事项持续。尤其在责任实体的行为表明了一种违反的范式之

时，有关义务看来是有道理的。  

(4)  难以找到国际组织作出不重复的承诺和保证的案例。但是，正如在国家

的情况中一样，可能会有应当作出这些承诺和保证的情况。例如，如果发现一国

际组织持续违背某项义务—如防止其官员或部队成员的性虐待的义务，保证不重复

几乎肯定不会不合时宜。  

(5)  将承诺和保证不重复同停止不法行为放在相同背景下考虑，是因为它们

都涉及遵行初级规则所规定的义务问题。但是，与停止持续的不法行为的义务不

同，提供不重复该行为的承诺和保证可能被视为由于不法行为而引起的一项新义

务，表示有将来违反的风险。  

(6)  鉴于在停止及承诺和保证不重复方面，国家和国际组织情况相似，本条

采用了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第 30 条相同的措辞， 5 但将“国家”改为

“国际组织”。  

第  34 条  

赔   偿  

1.  责任国际组织有义务对国际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提供充分赔偿。  

2.  损害包括一国际组织国际不法行为造成的任何损害，无论是物质损害还是

精神损害。  

评   注  

(1)  本条载述了要求责任国际组织充分赔偿所造成损害的原则。这项原则寻

求保护受害方，使其免受国际不法行为的不利影响。  

(2)  同对国家一样，对于国际组织，充分赔偿的原则在实践中常常以灵活的

方式适用。受害方可能主要感兴趣于停止持续的不法行为，或不重复不法行为。

                                                 
5  同上，第 184 页。  



A/CN.4/L.713/Add.1 
page 6 
 
 
因此，有关索赔可能有限。在受害国或组织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其寻求

保护的个人或实体的利益提出索赔之时，情况尤其如此。然而，受害国或组织在

行使其权利方面实行克制，通常并不意味着该当事方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得到充分

赔偿。因此，没有人质疑充分赔偿的原则。  

(3)  一个国际组织可能难以拥有所有必要的手段作出所要求的赔偿。这一事

实表明，一般提供给国际组织用以支付这类开支的财政资源不足。然而，这种不

足并不能免除责任组织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法律后果。  

(4)  国际组织有时采取通融补偿的办法，这一事实可能看来指向一个不同的

方向。但是，这种做法并非由于资源充足，而更多是由于有关组织与国家一样，

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国际责任。  

(5)  规定充分赔偿的原则，本条主要指的是更为常见的情况，即国际组织对

其国际不法行为单独负责的情况。有关组织充分赔偿责任的主张并不一定意味

着，在该组织与一国或多国、与一个或多个其他组织共同对特定行为负责之时--例

如，在有关组织援助或协助一国实施不法行为之时，适用同样的原则。6  

(6)  本条转载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第 31 条， 7 在两款中都将“国

家”改为了“国际组织”。  

第  35 条  

与组织规章无关  

1.  责任国际组织不得以其本组织的规则作为不能按照本部分的规定遵守其义

务的理由。  

2.  第 1 款不妨碍该国际组织的规则适用于该组织所承担的对其成员国和成员

组织的责任。  

                                                 
6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0/10)，第 82 页。  
7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6/10 和 Corr.1)，第 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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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1)  第 1 款规定了国际组织不能援引其规则为理由，不遵守其在国际法之下

所付的义务，实施国际不法行为。与这项原则平行的是，在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

的责任条款第二部分中规定的，国家不得援引国内法作为不遵守其义务的理由的

原则。第 1 款的案文复制了关于国家责任的第 32 条，8 做了两处改动：“国家”

改为“国际组织”，国家的国内法改为国际组织规则。  

(2)  1986 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的维也纳公约》

第 27 条第 2 款9 采用了类似的办法，该条与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相应的

规定类似，规定“为一条约当事方的国际组织不得援引该组织的规则作为不履行

条约的理由”。  

(3)  在国际组织与非成员国或组织的关系中，看来很清楚，有关组织的规则

本身不影响由于国际不法行为引起的义务。同一原则不一定适用于一组织与其成

员之间的关系。有关组织的规则可能影响到本部分所规定的原则和规则的适用。

例如，它们可以修订关于责任组织可能必须对其成员作出的赔偿的形式的规则。  

(4)  在一国际组织与其成员的关系中，有关组织的规则还可能影响到第一部

分所述原则和规则的适用，例如有关归属的问题。这些规则将被视为特殊规则，

不需要专门加以叙述。相反，在第二部分中，“不妨碍”有关组织的规则适用于

其成员的规定看来是有用的，因为若非如此，即可从与组织规则无关这一原则中

作出各种推论。这样一个“不妨碍”规定的存在会使读者警觉到，第 1 款中的一

般规定在国际组织与其成员国和成员组织的关系中可能会出现例外。  

(5)  第 2 款中所作的有关规定，仅在第二部分中的义务涉及国际组织可能对

其成员国和成员组织负有国际义务的情况下才适用。该规定不以任何方式影响到

国际不法行为引起的对非成员国或组织的法律后果。该规定也不影响违背强制规

则义务的后果，因为这些违背事项将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  

                                                 
8  同上，第 199 页。 
9  A/CONF.1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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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条  

本部分所列国际义务的范围  

1.  本部分规定的责任国际组织的义务可能是对一个或若干其他组织、一个或

若干国家、或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具体取决于该国际义务的特性和内容

及违反义务的情况。  

2.  本部分不妨碍任何人或国家以外或国际组织以外的任何实体因一国际组织

的国际责任而可能直接取得的任何权利。  

评   注  

(1)  在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中，第一部分考虑了可归因于

国家的对国际法义务的任何违背，无论对其所承担义务的实体或人的性质如何。

这些条款第二部分的范围限于一国对另一国方面的义务。这看来是由于难以考虑

国际不法行为的后果、以及随后有关第一部分没有涵盖的违背国际义务事项受害

方责任的履行问题。提到存在对整个国际社会的责任并不引起类似的问题，因为

很难想象，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国际责任。  

(2)  如果在本草案中，对国际组织采取一种类似的办法，那就必须将第二部

分的范围限于国际组织对其他国际组织或对整个国际社会负有的义务。但是，鉴

于存在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也列入有关组织对国家的义务看来是合乎逻辑的。

因此，草案第二部分将包括一国际组织可能对一个或多个其他组织、对一个或多

个国家、或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  

(3)  第 1 款采用了国家责任第 33 条第 1 款10 的措辞，在提到责任实体之处做

了变动，并做了解释的增补。  

(4)  按照第 1 款的定义，第二部分的范围是有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任何

人或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外的实体不产生国际不法行为所涉的义务。如关于国家责

                                                 
10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6/10和 Corr.1)，第 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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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第 33 条第 2 款一样，11 第 2 款规定，第二部分不妨碍这些人或实体因国际责

任而可能直接取得的任何权利。  

(5)  关于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国家或组织以外的人取得权力的一个重要领

域是国际组织违背国际法有关就业规则之下的义务。尽管草案没有涵盖这些违背

事项的后果，但在就业方面发生的某些国际责任问题很可能类似于草案中所审查

的问题。  

--  --  --  --  -- 

                                                 
11  同上。 


